共享按摩椅项目服务需求

为满足院内患者及家属、医务人员生活服务需要，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对共享按摩椅服务项目需求等内容如下： 
一、报名条件（以下材料均须加盖公章）
1.提供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具有经营相关资质）；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供应商代表为非法定代表人时提供）；
4.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供应商代表为非法定代表人时提供）。
5.其他相关资质。
二、项目服务要求
（一）产品所有权
供应商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所有权完全属于供应商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如有产权瑕疵的，视为供应商违约。供应商应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医院若对外承担责任可向供应商追偿。
（二）服务地点
服务位置：院本部、济慈医疗部、马吃水社区服务中心和门急诊及业务大楼工程项目等区域，由医院规定安装位置。
供应商应在服务设备或服务点适当位置张贴服务故障报修电话。
（三）维护清洁及安全巡视要求
1.清洁要求：供应商须按医院院感科要求，每天不少于一次消毒，如有明显污物，及时对设施进行消毒处理，每月向医院提供消毒记录存档。
2.安全巡视：供应商在清洁的同时，对设备及用电等情况进行安全巡视，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3.维保人员配置数量：为本项目提供专职联络员1名、维修人员1名。
4.维修维护要求：设备出现故障（包括设备运行故障、设备网络故障、设备收费错误等），供应商接到使用人员或医院电话后，可在线处置问题在12小时内处置完毕，需要到场处理的应在24小时内到场，48小时内处理完毕，不能48小时维修完毕的，应提供备用设备优先保障医院职工及患者使用。
5.对磨损严重，已影响使用感受的，供应商应在医院要求下，采取维修或更换的方式，改善用户的体验感受。
（四）商务要求
合同周期：1年。
（五）场地及用电费用付款方式
按季结算，供应商每季度首月10日内提交上季度使用量后台数据报表，经医院审核后，5日内支付相关费用，未按期支付费和报表医院有权终止协议。（建议对报价、服务和公司实力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分，得分最高者中标）
（六）收费管理要求
1.供应商如若需要调整共享按摩椅的收费标准，须得到医院审核同意后调整。
2.提供后台账号，便于医院随时查看使用充电宝使用情况（能够查看每台设备每天使用时长，收费标准，收费金额，具有月统计功能）
（七）保险要求
1.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在服务合同期间须购买对于医院第三方责任人的保险，保险额大于等于100万元整。如设备出现漏点、自燃等意外事故，及时支付相关赔偿费用，包括对第三方使用人出现事故时赔偿费用。
2.有针对本项目的承保方案，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事故，由供应商承担与医院无关。
3.确保使用中设备处于保险期内，保险变更情况及时告知医院备案。
（八）合同执行完毕后撤场要求
服务期满，经医院另行组织采购流标的，供应商应在15个日历天内将公司设备搬离医院，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九）责任条款
1.医院有权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及服务进行管理，供应商应无条件接受甲方管理，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供应商应在医院要求时间内整改到位。
2.患者及家属、医务人员等使用者在使用设备过程中，因设备故障、设备清洁等问题以及供应商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由供应商承担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医院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医院有权有求供应商立即停止提供服务、解除合同，并搬离设备，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医院若对外承担责任可向供应商追偿，由此给医院带来的所有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供应商应及时向医院通告本项目服务范围内有关服务的重大事项，主动接受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承担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供应商承担的其它责任。
4.供应商不能无故拆除设备，如若供应商无故拆除设备装置，医院有权要求供应商赔偿相应的损失。
5.由服务产生的信息数据，未经医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漏，违反保密义务的，医院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相应损失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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